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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6年省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
专项资金（口岸建设事项）实施方案

根据《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做好 2026年省级促进开放型经济

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（口岸建设事项）项目入库申报工作的

通知》（粤商务港字〔2025〕28号）和《广东省商务厅关于下

达 2026年省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（口岸建

设事项）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粤商务港函〔2026〕9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为进一步发挥财政资金的带动作用，支持我市口岸基础

设施、查验监管配套设施建设和改善项目，支持口岸通关模式

创新及通关便利化改革项目，力争实现口岸建设结构调整和功

能升级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支持时间

资金支持期限为自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。

（项目相关建设支持的付款和发票开具均需在资金支持期限内

完成，同一项目只能申请一次省级资金支持）

二、支持标准

对口岸经营服务单位作为申报主体的项目，单个项目的支

持额度不超过项目所需资金的 30%，且不超过 2000万元。

1.拟支持“东莞港集装箱港务有限公司-内联通道及智慧闸

口建设”项目 201万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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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拟支持“东莞玖龙码头新沙南 6#、7#泊位升级改造”项目

50万元；

3.鉴于“智慧口岸监控预警系统（2026）”项目及“东莞港

口岸设备智能化管理平台（2026）”项目实施条件暂不成熟，

暂不予安排资金。

最终支持金额以项目实际投资金额，不超过省文件支持限

额为准。

三、支持内容和目的

（一）“东莞港集装箱港务有限公司-内联通道及智慧闸口建

设”项目

支持由东莞港集装箱港务有限公司实施“东莞港集装箱港

务有限公司-内联通道及智慧闸口建设”项目，建设“内联通道”

以实现三个码头泊位与堆场资源的有效联通及岸线统一调配，

同时对现有的部分传统闸口升级改造为智慧闸口，提升港口智

慧化水平。

（二）“东莞玖龙码头新沙南 6#、7#泊位升级改造”项目

支持由东莞玖龙码头有限公司实施“东莞玖龙码头新沙南

6#、7#泊位升级改造”项目，将现有的散杂货泊位由 5万吨级升

级改造为 7万吨级，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，强化区域物流枢

纽，推动港口高质量发展。

四、拨付计划

在保障专项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为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申

报主体提交招标或采购文件、施工合同等证明项目已开始建设

的资料，经审核后，由市商务局将专项资金一次性拨付给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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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使用，并在下一年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

行审核，如存在有项目超过支持额度的情况，将依规要求申报

主体退还超出支持额度的部分金额。

五、实施程序

（一）按《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做好 2026年省级促进开放型

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（口岸建设事项）项目入库申报工

作的通知》（粤商务港字〔2025〕28号）要求，市商务局组织

开展申报工作；经市商务局审核后纳入拟支持范围，并报省商

务厅审核。

（二）根据省商务厅实际下达的项目计划，市商务局制定

《2026年省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（口岸建

设事项）实施方案》，相关资料进行公示。

（三）市商务局按照拨付计划审核企业提交资料，再报市

财政局申请拨款；

（四）项目建设完毕后，市商务局于下一年度对项目资金

使用情况进行整体审核，如存在有项目超过支持额度的情况，

将依规要求项目投资单位退还超出支持额度的部分金额。

（五）市商务局将省级资金实施方案和资金使用情况报省

商务厅。

（六）市商务局联同市财政局等部门，对省级专项资金使

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支持项目进行事后资金审核，确

保资金专款专用，发挥最佳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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